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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huifa Singyes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0）

業務更新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由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旨在向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的資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本公司與中國電力

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中國電力」，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電力集團」））訂立戰略

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據此，本公司與中國電力將在光伏、風電、智慧綜合

能源及節能低碳建設等多個領域展開合作（「潛在合作」）。潛在合作項目預計將達到

5吉瓦的裝機容量。

戰略合作協議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訂約方

1.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2.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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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內容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公司與中國電力達成以下共識：

1. 合作開發全國區域內的基地型風電及光伏發電站項目

雙方將在全國範圍內合作開展風電、光伏等大型基地項目的開發建設。中國電

力將適時安排其相關附屬公司於不同地方進行項目對接。

2. 合作開發分佈式光伏及綜合智慧能源項目，促進新能源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雙方將充分發揮彼此在新能源技術及綜合能源利用方面的專業和技術優勢，以

粵港澳大灣區為主，輻射全國共同開發分佈式光伏電站、光伏儲能電站及源網

荷儲充一體化項目。

雙方將以風、光、氫、儲、充等多種形式深化源網荷儲一體化發展和清潔能源

綜合利用。雙方將以湖南郴州忠和村400兆瓦光伏項目為試點，因地制宜推進
「光伏+」產業模式，助力鄉村振興。

3. 奉行「低碳賦能美好生活」理念，合作低碳及零碳建築和社區建設，提升企業

綠色競爭力

雙方將利用各自的專業優勢及政府資源，深入合作開發，參與低碳建築、低碳

社的能源系統改造，提高建築、社區的能源綜合利用效率，並選擇重點區域進

行規模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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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先採購具競爭力的產品及服務，促進雙方互利共贏

雙方將積極推進風電、光伏、儲能、能源服務等領域的合作。在符合相關法律

法規及招標程序的前提下，中國電力集團將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採購本集團提供

的風電及光伏設備以及新能源設計與施工服務；本集團亦將在同等條件下，優

先向中國電力集團採購包括儲能、氫能、替換重型卡車在內的能源設備。

雙方將進一步探索基於項目合資開發的商業模式，共同開發節能環保、具經濟

效益的綠色能源項目。

約束力

訂約方協定，戰略合作協議的條文須受限於按項目為基準的實施協議（「實施協

議」），而實施協議將由訂約方之間及╱或彼等的附屬公司個別訂立。

實施

訂約方指定的附屬公司應以「一項目一議」，按照具體項目簽署具體的合作協議，

以約定合作及利益分配的模式。

有關中國電力集團的資料

根據公開資料，中國電力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380）。其為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電力的最終控股股東，及一家獲中國國務院批准進行常規及可再生能源發電

業務而成立的全資中央企業）的核心子公司。中國電力集團主要從事發電及售電業

務，包括投資、開發及運營火力、水力、風力及光伏發電廠，其業務分佈於中國各

大電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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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中國電力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且與彼等概無關連。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理由

董事認為，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將讓本公司及中國電力能夠運用彼等各自的優勢，實

現對本集團業務發展有利的合作共贏。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將可全面貫切落實中國國務院所頒佈的《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

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根據潛在合作，訂約方預期將加快適

應國家能源轉型、綠色發展、碳達峰及碳中和的要求。透過創新技術及業務模式，

潛在合作將可推動合作區域內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向更加清潔、低碳、安全、智觸的

方向發展。

董事認為戰略合作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潛在合作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

利益。

一般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就潛在合作訂立正式協議。潛在合作須受具體項目實施協議所

規限，因此，潛在合作未必會進行。倘潛在合落實，其可能會構成本公司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公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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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並且會作出進一步公告，以遵守

上市規則之適用規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清濤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鄭清濤先生（主席）、劉紅維先生（副主
席）、陳福山先生及王棟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王素輝女士及李麗女士；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王京博士、易永發先生及譚洪衛博士。

* 僅供識別


